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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区人口老龄化发展现状

1999 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基数大，发展速

度快，“未富先老”的特征非常明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

国财政政策报告 2010-2011》指出，至 2030 年中国将超过

日本成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 滨州市 60 岁及以上人口

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18.78%。各县区除开发区、北海区、滨

城区外均超过 20% 以上，老城区各社区老龄化更为严重。

根据国际惯例，滨州市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各社区面

临社会劳动力缺乏，养老服务紧迫的社会问题。

2、老年住房发展现状

老年住房包含老年人住宅和养老服务设施。

2.1 老年人住宅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2.1.1 平房多建于 2000 年前，楼房多建于 2000 年后

问卷数据显示，老年人现居住宅中平房多建于 2000 年

前，楼房多建于 2000 年后。

滨州市建市于 1982 年，上世纪各年代住房建设总量变

化不大，但 2000 年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新城的搬迁，

住房建设特别是楼房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问卷数据

显示，2000 年后老年人居住的楼房数量是所有年份中楼房

总量的 54.40%。

2.1.2 多平房与无电梯楼房

问卷调查中滨州市（含滨城区、开发区、高新区）老年

人家庭现住宅为平房的占住宅总量的 67.65%，这与滨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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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人口高于市区人口，乡镇居民住宅多为平房有关；无电

梯住宅占住宅总量的 28.79%；带电梯住宅仅占住宅总量的

3.56%。

2.1.3  多为自有产权保障性住房与安置住房

问卷统计数据显示，属于老年人所有权的住宅占住宅总

量的 64.77%，属于子女产权的占 29.64%，其他占 5.59%。

老年人楼房多为保障性住房与安置住房，这两类住房占老年

人住宅总量的 43.96%。另外，商品房占 29.74%，其他住

房占 22%，未选择占 4%。

2.1.4 老年人住宅存在问题分析

滨州市老年人现居住宅多普通住宅，建设年代早，设施差，

没有适老化措施，主要通过住在平房、楼房的低层来解决老

年阶段自理困难带来的生活不便。

老年人购房能力非常低。据滨州市“六普”资料显示，

老年人主要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老年居住的楼房多为保

障房与安置房。

2.2 养老服务设施现状

2.2.1 养老服务设施多利用既有建筑改造，居住面积低，

配套设施少

滨州市敬老院多使用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建设的平房，

日间照料中心与养老院多由既有建筑改造而成。

经调查，滨州市（含滨城区、经济开发区、高新区）养

老院、福利中心的总建筑面积 28600 平方米，其中居住建筑

面积 21000 平方米，医疗用房 670 平方米，娱乐用房 1600

平方米，行政及其他用房 5330 平方米。每张床位建筑面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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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部分建筑面积）为 17.71 平方米，每张床位医疗、娱乐

用房建筑面积为 1.91 平方米。该标准远远低于《老年人居住

建筑设计标准》规定养老院面积标准（指居住部分建筑面积）

25 平方米。

2.2.2 养老服务设施配建比例小，建设数量少

至 2013 年底，滨州市共有 63 个社区。其中 39 个城市

社区，24 个农村社区。63 个社区中仅有 8 处日间照料中心（其

中 2 处依托养老院），敬养老院 16 处。养老服务设施配建比

例小，平均每个社区仅有 0.35 处社会养老服务机构。

2.2.3 养老服务设施存在问题分析

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远远滞后经济社会水平的发展。

随着《十二五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颁布，养老服务设

施的配套建设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配套建设比例逐渐

提高，但由于历史欠账太多，改善仍需一定时间。

3、养老服务发展现状

3.1 以居家养老为主，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居家照料成本

高，家庭负担加重

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老龄化水平的提高，劳

动力资源出现短缺，人力成本逐渐上升。近几年失能、半失

能老年人所需要的照料人员中，家庭成员不足，外聘人员薪

酬高，服务水平差，家庭养老负担呈现逐步加重的趋势。

3.2 社区养老服务起步较晚，服务内容单一

社区养老在我国刚刚得以发展，主要为老年人提供日间

照料、膳食供应、健身娱乐、短期托养等服务。以滨州市为

例，社区养老服务工作开展时间不长，主要服务内容以家政、

基本医疗为主。

3.3 机构养老服务标准低，入住率低

滨州市养老服务机构的社会需求量大，但入住率低。敬

老院、养老院等功能单一，主要提供饮食起居及其简单的医

疗护理。社会养老服务内容少、标准低，不能满足老年人对

养老服务机构在医疗、教育、娱乐等方面的要求。以养老院

为例，总设计床位 1186 个，截止 2013 年底，实际入住老人

只有 626 个，使用率仅为 52.78%。

3.4 传统养老观念对机构养老服务的影响

随着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社会养老服务虽然得到

较好的发展，但是受儒家孝文化及传统养老观念影响，老人

入住养老院被认为是子女不赡养老人的表现。机构养老仍遇

到一定障碍。

4、养老模式与住房的发展趋势

在社会保障制度、养老服务体系尚不健全的现阶段，如

何科学引导养老发展方向，理性地规划建设老年住房已成为

亟待解决的民计民生问题。

4.1 “同城养老”模式的发展

4.1.1 同城养老模式

根据养老地点的不同，我国现阶段有本地养老和异地养

老两种方式。本地养老是老年人在生活地或工作地养老。

据住房适老化研究专家曲秀峰的有关理论认为，我国应建

立与家庭紧密联系的“同城养老”模式 [1]。同城养老模式是老

年人与子女同居一个城市的养老方式。包括本地老年人与本地

子女同城养老、本地老年人与异地子女同城养老、异地老年人

与本地子女同城养老、异地老年人与异地子女同城养老。

4.1.2 同城养老模式的意义

我国独生子女政策推行三十多年来，形成了大量的

“421”“ 422”（即一对夫妇赡养 4 个老人，生育 1 个或

2 个孩子）家庭。在“未富先老”的社会背景下，老年人与

子女“同城养老”是较现实的养老模式之一，它能更有效地

降低社会养老成本，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4.2 大数据环境下的智慧老龄化社区住房建设发展研究

4.2.1 两公里内就近居住

根据高德地图出行数据分析，子女与老年人的住房距

离自 2000 年以来呈现逐渐缩短趋势。滨州市内家庭住房距

离逐渐趋向缩短，让彼此看望与照顾更方便快捷，有利于发

挥家庭在养老中应有的作用。问卷数据显示，户籍地为滨

州市城区的家庭中，子女希望与父母同居一套住房的家庭占

24%，希望在一公里内的家庭占 48%，希望在五公里内的

家庭占 14%。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希望与子女住房就近的

比例逐渐提高。80 岁以上老人希望与子女就近居住的比例增

长幅度较大。

课题组研究建议老少家庭在两公里内就近居住。两公里

的距离方便家庭成员间互相照顾，基本满足居民出行 10 分钟

生活圈标准。

4.2.2  三公里内就地养老

就地养老是通过提供完善的养老服务满足老年人居家养

老或社区养老需求，而非离开家园接受社会养老的养老方式。

就地养老的目的是为老人提供熟悉的生活环境与人际关系，

是以人为本理念下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发展趋势。

据 调 查， 滨 州 市 养 老 院 的 入 住 老 人 中， 以 养 老 院 附

近的居民居多。本街道内老年人占入住老年人总数量的

70.03%，其中本社区内的老年人占入住老年人总数量的比

重高达 47.48 %。

本课题研究建议，老年人三公里内就地养老 , 能较好地

满足老年人与子女就近居住以及在熟悉的社区环境中步入社

会化养老的心理需求。

5、“家庭就近住房”政策探索

“家庭就近住房”是老龄化社会住房发展趋势之一，

政府应大力支持适合老少就近居住、就地养老的住房建设

与发展。

养老和住房均为公共政策，涉及规划、建设、土地、财税、

社会保障、住房管理等多个部门的工作，政府应为老龄化智

能社区住房建设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

5.1“家庭就近住房”规划措施  

受访老人大多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因此，

老年人拥有独立的住房，是其维护尊严、获得安全感与幸福

感的重要方式之一。

政府应在住房发展规划的基础上，编制老年住房专项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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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合理确定养老服务设施规模，科学编制老年住房专项规划。

老年住宅的规划应坚持集中与分散、新建与改造相结合

的原则。在具备自然环境优越、公共服务设施完善、交通便

利等条件的城市地段集中建设一定规模、设施齐全的老年居

住社区，满足部分高收入老年人的养老住房需求。中低收入

老年人特别是低收入老年人的住房应广泛分布于普通居住区

之内，提高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建标准，合理确定老少合

居户型、大小居户型、独立户型等住房户型结构，满足中低

收入老年人家庭的住房要求。

养老服务设施应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建设高标准的综合

配套型与基本标准的社区配套型养老服务设施，逐步形成覆盖

全市、区域均衡、层级清晰、功能完善、全民共享的养老服务

机构网络。高标准的综合配套型设施主要满足少量高收入老年

人群体的养老需求，基本标准的社区配套型设施主要满足中低

收入老年人的养老需求。社区配套型养老服务设施应当突出数

量大、类型多的特点，实现对于老龄人口的全面覆盖，形成“家

门口上的养老院”，满足三公里内就地养老的要求。

老年住房发展规划应制定老年住房最低配建比例 , 积极

引导老年住房的建设。

5.2“家庭就近住房”建设措施

5.2.1 老年住宅建设措施

老年住房的建设标准应符合《老年人居住建筑设计标准》，

或在此标准基础上做潜伏设计。住房建设中应合理确定老年

住宅普通住房面积标准。根据保障性老年住宅与商品性老年

住宅的不同居住要求，建议保障性老年住宅普通住房面积控

制在 60 平方米之内，商品性老年住宅普通住房面积控制在

90 平方米内。

对老年人现住老旧住宅，应采取措施积极引导适老化改造。

5.2.2 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措施

按照养老服务均等化的原则在社区配建日间照料中心、

社区养老院等养老服务机构，支持老人就地养老。  

大力推进养护型养老机构的建设，将医疗服务与养老紧

密结合，满足养老服务需要要求。

5.3“家庭就近住房”建设土地政策建议

5.3.1 老年住宅土地政策建议

老年住宅可以根据建设和管理的不同，分为政府或社会

非营利性组织投资居家养老住房、社会资产投资居家养老住

房两种模式。其中，政府或社会非营利性组织投资居家养老

住房应依法划拨用地，并参照公共租赁住房操作方式，取得

应有的土地保障；对于社会资产投资居家养老住房，可采用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等方式以土地有偿使用方式供地，

并在地价、财税等方面给予适当优惠。

5.3.2 养老服务设施土地政策

养老服务设施的供地方式根据建设和管理的需要，采取

划拨和协议出让的方式进行，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管，

并在地价和财税等方面给以一定的政策支持。

各种养老用房若由农村集体进行建设和管理，如农村敬

老院、老年公寓等，根据政策要求，在报经有关部门批准后，

可直接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上进行建设，也可先将农村集体

所有土地收回国有，再划拨给村居委会。

5.4“家庭就近住房”建设财税政策建议

5.4.1 住房保障财政政策覆盖所有居住地的中低收入人

口，支持同城养老住房建设的发展

户籍制度的改革必将进一步促进人口的流动，进城劳动

力以及随迁老人将会越来越多。财税支持政策应与之相适应，

建立以居住地为保障条件的住房保障制度，财税支持覆盖所

有在居住地的中低收入人群，包括随迁人员。

5.4.2 增加财政投入，进一步提高对住房保障与养老服务

设施建设支持力度

国家对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的来源有明确规定，各级政

府应通过提高土地净收益提取保障性住房建设补充资金的比

例、提高福利彩票的提取比例、降低公积金管理费用等措施，

有效增加财政对以上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真正发挥住房保

障与养老服务设施的社会效益 [4]。

5.4.3 对购买与租赁“家庭就近住房”的家庭发放相应标

准的“就近居住”财政补贴，提高子女与老人就近居住的积

极性

空巢老人家庭的增多带来社会养老服务工作越来越大，

养老财力投入越来越重的问题。发放“就近居住”财政补贴，

促进老少家庭就近居住，必将有效降低社会养老压力，更好

的提高老年人居家养老能力，提升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

结语：

养老问题是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课题在深入调研的基

础上，运用数量分析、跨学科研究，进行了典型案例分析，

吸收借鉴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家庭就近住房”建设

了理念，为“家庭就近住房”建设的规划、建设、财税、土地、

保障等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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